
修習學年度

(學期) 專門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數
必(選)備

(修)別
成績 備註

103/1 語言學概論 2 必備 95
103/2 臺灣文學史 2 必備 86
103/1-2 中國文學史 2 必備 85/86
104/1-2 中國思想史 2 必備 86/82
103/1-2 文字學 2 必備 60/85
104/1-2 聲韻學 2 必備 93/90
105/1-2 訓詁學 2 必備 93/
103/2

語法學(現代漢語語法、古代漢語語

法、歷史語法等) 2 必備 84 漢語語法

102-1 國學導讀 2 必備 93
102/1-2 文學概論 2 必備 82/84
104/1-2 歷代文選及習作 3 必備 88/89
103/1-2 詩選及習作 3 必備 86/87
105/1-2 詞曲選及習作 2 必備 86/
102/1 中國古典短篇小說 2 必備 88

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

讀
104/1 詩經 2 選備 83
103/2 先秦諸子思想概論 2 選備 98
104/2 莊子 2 選備 88 文明與經典:莊子

103/2
專家文（韓柳文、歐蘇文、先秦散

文、兩漢散文等）
2 選備 88 明清小品文選讀

102/1
專家詩（樂府詩、唐詩選讀、杜甫

詩、張籍詩等）
2 選備 86

105/1
專家小說（三國演義、西遊記、紅

樓夢、晚清小說等）
2 選備 88 文明與經典:紅樓夢

102/1
現代文學選讀及習作（現代詩歌選讀及習作、現

(當)代散文選讀及習作、現(當)代小說選讀及習作

等）
2 選備 81 現代詩歌閱讀與寫作

105/2 應用文書(應用文) 2 選備 87

說明：

若在東海修習則填「成績」，非則填「抵

免」。「抵免」者及成績單上所載之科目名

稱與報部名稱不同者，請在備註欄註明所修

習之「科目名稱」

合     計
必備(修) 28 學分，選備(修) 16 學分

系所別：中國文學系               姓名：李芷亭          學號：1021137

必(選)備(修)共計    44    學分

一、依「東海大學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專門課程認定辦法暨學分對照表」予以認定，業奉教育部102

年6月19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1020092299號函核定。

以下請依報部之「任教專門科目學分一覽表」科目填

寫

畢業學系(所):中國文學系

適合任教中等學校任教科別：國民中學語文學習領域國文主修專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級中等學校國文科

經認定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


